行政许可类

职权编码：

职权名称：枪支运输，民用枪支持枪、配购许可（民用枪支

         （弹药）配购证）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窗口受理





补正





申 请





申请条件：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》第一章第六条第一、二、三款规定内具有配枪资格的单位或具有持枪资格的从业人员。；





提交的材料：1、申请报告，包括：事由、枪弹型号数量情况等情况；2、申办单位和人员的相关资质证明、批准文件等资料；3、申办人员的二代身份证复印件及无犯罪记录证明；





接


收


凭


证





提


交


资


料





不需许可：不属于本机关


职权：材料逾期未补正的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





            需听证的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有特殊程序的








            意见反馈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


        需延期的





材料不全或不符合


法定形式





不予受理（告知理由）





审查（窗口负责人人）





复审（治安支队危管大队负责人）





承办机构：政务大厅（市公安局窗口受理）


          市公安局政务大厅窗口负责人（审查）


          治安支队危管大队负责人（复查）


           治安支队分管负责人（审核）


           治安支队负责人（决定）


           


服务电话：0355-2210084


监督电话：0355-2210101





决定（治安支队负责人）





制发决定文书


（制发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)





存档





送达（法定期限内）











